
章　程
2026 香港 ESG 獎

獎項宗旨 -
「香港 ESG 獎」旨在表彰努力提升 ESG（環保、社會責任及企業管治）表現並取得突出成績的香港公司，
激勵各行各業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以負責任的態度營運業務，為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創造長遠的價值。 

主辦機構 -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為獎項的主辦機構；香港品牌發展局為「合辦機構」(Co-organiser)，廠商會檢定
中心為「策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 ；香港董事學會、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香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協
會等擔任「協辦機構」(Collaborating Organisations)；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香港
都會大學、香港樹仁大學、嶺南大學、香港教育大學、香港恒生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等擔任「支持機構」
(Supporting Organisations)。

獎項結構 -
(1) 2026 年獎項設「一般組別」和「中小型企業組別」；前者頒發「香港 ESG 大獎」1 個和「香港 ESG 獎」

不多於 10 個，後者頒發「香港 ESG 獎：中小型企業特別獎」不多於 5 個；另視乎需要，或設立「優異
證書」若干個。評審委員會可根據參選情況調整各類獎項的最終得獎名額。
(1)香港 ESG 大獎 (Hong Kong ESG Grand Award) — 不多於 1 個
(2)香港 ESG 獎 (Hong Kong ESG Award) — 不多於 10 個
(3)香港 ESG 獎：中小型企業特別獎 (Hong Kong ESG Awards: Special Award for SME) — 不多於 5 個
(4)香港 ESG 獎：優異證書 (Hong Kong ESG Awards: Certificate of Merit) — 若干個

(2)「一般組別」的獎項接受所有規模企業參選；而「中小型企業組別」的參選者必須為中小型企業，通常
指在香港聘用少於 100 名員工的製造型企業和聘用少於 50 名員工的非製造業公司或團體；凡本身為香
港或境外交易所上市公司的企業亦不得參與角逐「中小型企業特別獎」。

嘉　　獎 -
(1) 各類獎項之得獎者可獲頒證書；主要獎項 ( 包括「香港 ESG 大獎」、「香港 ESG 獎」、「香港 ESG 獎：

中小型企業特別獎」) 的得獎者可獲頒獎座。
(2) 主要獎項的得獎者在得獎後的兩年內，可使用獎項的官方標誌進行公司和品牌形象的宣傳；惟不得用於

推廣具體的產品或業務，且必須明確表明具體的獎項名稱和得獎年份。

參賽資格 -
(1) 參加企業或機構必須持有有效的香港商業登記證明，並且於香港有實質的業務運作。
(2) 參加企業或機構須持有由主辦機構發出、有效之「ESG 約章」簽署證明。
(3) 獎項的評審範圍可涵蓋參選企業於香港、內地以及海外所管控 ( 具擁有權、控制權、重大的實質影響力

或密切關聯性 ) 的業務及活動。
(4) 往屆獲得主要獎項的企業須暫停參加同一組別獎項的資格一年 ( 得獎次年 )，之後可再參加遴選；獲得「一

般組別」獎項的企業不得再參選「中小型企業特別獎」。

評審準則 -
(1) 評審基於「整體表現」和「項目表現」兩個層面進行。參選企業須陳述自身在 ESG 方面的整體表現和

作為，並提交一項於最近一年內已完成或正在推行並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代表性項目，作為參賽的 ESG
核心項目。往屆主要奬項 ( 不包括「優異證書」) 獲獎者不得重複使用同一個 ESG 項目參加另一次同一
組別的獎項遴選。

(2) 整體層面的 ESG 表現側重於考察參選企業在「可持續發展理念」、「環保表現」、「社會責任」、「企
業管治」等四個方面的努力與成效。

(3) ESG 核心項目的績效將重點考察「策劃與執行力」、「價值與效益創造力」、「創新力」以及「持續發
展力」。



參選及評審程序 -
(1) 參選各類獎項均可循「提名」和「報名」兩個渠道進行。其中，「入圍名單 ( 提名 )」由香港品牌發展

局按既定程序作出推薦，經主辦機構遴選後發出書面的提名通知。接受提名的企業須於指定期限內，根
據評審標準以及主辦機構的要求，提交已簽署的參加表格正本、ESG 核心項目的簡報（參考「簡報範
本」）和其他相關的資料，以介紹其於 ESG 方面的努力和表現。

(2) 自行報名參選的公司須表明所參加的獎項組別，並於 2026 年 5 月 13 日之前提交已簽署的參加表格正本、
ESG 核心項目的簡報及其他補充資料；經資格確認、技術評核後，由主辦機構進行初選並確定「入圍名
單 ( 報名 )」。其中，技術評核主要由特邀的第三方專家執行，有需要時或會對參選者進行「進一步審
核」，包括但不限於資料核對、與管理者面談、實地探訪等。

(3) 經「提名」和「報名」兩個渠道入圍的企業將於決選環節統一進行評審；入圍企業需向決賽評審團作約
為 10 分鐘的介紹。

參賽費用 -
(1) 報名費用全免，惟參賽公司須分擔審核費用 2,000 元 ( 支票抬頭請寫「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或「The 

Chinese Manufacturers’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2) 進入決賽的參賽者須支付部分參賽費用 , 每家公司須繳交港幣 18,000 元。「中小企業特別獎」的參賽

企業可獲「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提供港幣 10,000 元的資助，扣除資助後只須繳交港幣 8,000 元。

頒獎典禮 -
2026「香港 ESG 獎」頒獎典禮暫定於 2026 年 10 月舉行。

附件、ESG 核心項目簡報範本 -
參選企業須於報名表格中簡介 ESG 核心項目（不超過 350 字 )，並以言簡意賅的方式依照統一的範本結構
填寫簡報。範本的要點包括：

(1)　項目名稱 / 主題					     (6)　項目執行 / 里程碑
(2)　項目範疇 - 環保 / 社會責任 / 公司管治 / 其他	 (7)　資源投入
(3)　項目目標						      (8)　效益及影響之評核 / 預估（請提供數字作為支持）
(4)　項目構思						      (9)　後續發展
(5)　項目特色／創新					     (10)  其他補充

查　　詢 -
如有查詢，請與主辦機構聯絡：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
中環干諾道中 64-66 號廠商會大廈一字樓
電　　話：2542 5766 / 2542 8619
圖文傳真：2541 8154
電子郵件：ESG@cma.org.hk
網　　址：www.cma.org.hk/esgawards


